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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重庆市交通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水电气等市政接
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渝城管局发〔2022〕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管理局、规划自然资源局、交通局，两江

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城市管理、规划自然

资源、交通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持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

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号）和《重庆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渝府发〔2022〕2 号）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现将《重庆市水电气

等市政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重庆市交通局

2022 年 6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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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水电气等市政接入外线工程
并联审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和优化营商环

境的总体部署，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开展营商环境创新

试点工作，提高水电气等市政接入外线工程行政审批效率，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

24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2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供水适用范围。全市范围内城市供水接入外线项目（建

筑红线内相关工作另行规定）。

（二）供电适用范围。全市范围内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及以下

的电力接入外线项目。

（三）供气适用范围。全市范围内城镇工商用户、城镇新建

居民小区管道燃气接入外线项目。

二、并联审批事项

（一）建设工程（临时建设工程）规划许可证核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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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；

（三）工程建设涉及绿地、树木审批（不含永久占绿、迁移

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）；

（四）涉及跨越、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

管线、电缆等设施，或者利用公路桥梁、公路隧道、涵洞铺设电

缆等设施许可（不含穿越铁路、高速公路）。

三、并联审批责任部门及分工

（一）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办理建设工程（临时建设工程）

规划许可证核发。

（二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办理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、工程建

设涉及绿地、树木审批（不含永久占绿、迁移古树名木及古树后

备资源）。

（三）交通部门负责办理涉及跨越、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

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线、电缆等设施，或者利用公路桥梁、公路

隧道、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许可（不含穿越铁路、高速公路）。

市、区县部门分工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工作需要由各市级行

政主管部门决定。

四、审批时限

（一）建设工程（临时建设工程）规划许可证核发。规划自

然资源部门办理 DN200 及以上城市供水接入外线工程的建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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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规划许可证，应当在正式受理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

情况复杂的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

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办理 10千伏供电的非居民用户外线工程

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，应当在正式受理申请后 4 个工作日内

完成审批，情况复杂的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。

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外线燃气工程（含配套设施设备）建

设工程的规划许可手续，应当在正式受理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批，情况复杂的不超过 10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和工程建设涉及绿地、树木审批

（不含永久占绿、迁移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）。城市管理部

门办理占道、临时占绿手续，对申请材料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采取容缺受理的方式，先予受理并进行审查，在收到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 2 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书。

（三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跨越、穿越公路手续，应当在正式

受理申请后 6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五、特殊情形

（一）管径小于 DN200 至用户水表前的供水接入外线工程、

低压电力用户用电接入外线工程不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

续。

（二）管径小于 DN200至用户水表前的供水接入外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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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于办理占道、临时占绿手续，低压电力用户用电接入外线工程

办理占道、临时占绿手续采取告知承诺制。

（三）管径小于 DN200至用户水表前的供水接入外线工程

利用已有通道（不破坏公路结构）办理跨越、穿越公路手续采取

告知承诺方式。

六、审批流程

（一）申请与受理。

申请人在行政审批并联办理专区在线提交申请或在窗口递

交申请材料（或告知承诺书）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申请材料（或

告知承诺书）进行初审。符合要求的，将申请材料在线传送给各

审批事项办理单位。需补齐补正申请材料（或告知承诺书）的，

应当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。

（二）审查与决定。

各审批事项办理单位按照行政许可规范要求和内部工作流

程办理行政审批事项，并在承诺时限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

的决定。不予许可的应当注明不予许可的理由。

（三）通知与送达。

城市管理部门将各审批事项的结果文件汇总后通知申请人

在线下载或到窗口领取，申请人要求提供邮寄服务的应当提供邮

寄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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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它规定

（一）免于办理行政审批手续和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项

目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、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项目

实施情况加强巡查监管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竣

工联合验收的规定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。建设单位将管线信息纳

入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管线信息系统和城市管线综合管理信息

系统。

（二）满足告知承诺条件的项目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

取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行政审批。如申请人未选择告知承诺方式，

按原审批方式进行审批。

（三）容缺受理的申请材料，由并联审批部门通过行政审批

并联办理专区在线调阅，不再由申请人提供。

（四）免于办理行政审批手续和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项

目涉及设施占用、开挖的，申请人应当在施工前将设计、施工等

材料告知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，并将开挖破坏的相关设施按原功

能、原标准恢复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；涉及收

费的项目仍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，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五）申请人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按要求调整了图纸等关键性

材料的，应当同时报送其它审批部门，保证审批材料一致性。

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此前各部门已受理、未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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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政审批事项，仍按原方式执行。

附件：重庆市水电气等市政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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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水电气等市政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流程图

申请 补正资料

事项 1

准予许可或

不予许可

送达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申请材料不全或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汇总

接件 出具《补正资料一

次性告知书》

审查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

事项 2 事项 3 事项 4

审查 审查 审查

准予许可或

不予许可

准予许可或

不予许可

准予许可或

不予许可

根据申请人的选择


